附件1

优秀电商创业项目认定参考指标

	指标及分值参考
（总分100分）
	参考评分标准
	参考
分值
	佐证材料参考

	工商登记注册经营年限平台注册且正常经营年限（15分）
	满6个月的（5分）每增加一个月+1分（上限10分）
	5-15分
	平台数据、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截图等

	经营实绩（15分）
	连续半年月均营收≥10000
元/1000单（10分），每增5000元/500单+1分（上限5分）
	10-15分
	平台后台数据、银行流水、
平台增长率截图

	对当地特色产业具有示范及带动作用（15分）
	从省内发货单量占比≥70%
	11-15分
	物流数据、
销售产品供应量截图等

	
	从省内发货单量占比<70%
	5-10分
	

	店铺经营状况
平台评价（15分）
	平台综合评分
连续6个月评分≥4.7
	11-15分
	平台数据、企业信用信息截图等

	
	平台综合评分
连续6个月评分≥4.5
	5-10分
	

	吸纳就业情况
（20分）
	吸纳2人就业（10分）每增加
1人+1分（上限5分）其中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人+1分
（上限5分）
	10-20分
	人员类别身份证明、社保证明等

	模式创新（20分）
	自有品牌/专利（9分）
自有产品加工（6分）
助农增收（5分）
	20分
	证书/平台账号主页截图等

	扣分项
	发现刷单（-20分）材料造假（取消资格）
	
	

	总计
	
	


备注：单个项目数据来源不多于三个平台。
附件2

云南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吸纳就业人数
	

	申请人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毕业（在读）学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联系电话（手机）
	

	申请人开户行及银行账号
	

	项目简介

（限1000字）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县（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州（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州（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留存。

附件3

云南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

现场走访情况表

走访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                                                                    
	基本信息

	申请人姓名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毕业（在读）学校
	
	毕业时间
	
	
	

	联系地址
	

	项目经营情况

	项目名称
	

	有无经营实体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经营地址
	

	项目经营情况
	

	吸纳就业情况（吸纳就
业人员姓名及
联系电话）
	

	走访人员
	
	联系电话
	

	县（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   走访核实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留存。

附件4

德宏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

申报承诺书​

本人/企业（单位）就参与德宏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认定申报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报主体真实合法。本人/企业（单位）系依法注册登记、合法存续的市场主体，申报人符合德宏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申报的主体资格要求，所提供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相关资质文件真实、完整、有效，无伪造、变造、过期等情况。​

二、申报项目真实有效。本次申报的电商创业项目系本人/企业（单位）自主策划、实际运营的项目，项目内容、经营模式、运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额、订单量、客户数量等）真实可信，不存在虚构项目、夸大项目成效等弄虚作假行为。项目相关的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团队配置等均真实存在且正常运行，与申报材料描述一致。​

三、严格遵守电商运营规范。本人/企业（单位）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电商平台规则，从未实施“刷单”“刷量”“刷好评”等虚假交易行为，未通过虚构交易记录、伪造评价数据、诱导虚假消费等方式误导评定及相关监管部门；未利用虚假宣传、恶意竞争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市场资源，确保项目运营的合法性、合规性。​

四、申报材料真实无误。本人/企业（单位）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包括财务报表、运营数据报表、劳务协议等）均由本人/企业（单位）如实编制、提供，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隐瞒、遗漏、虚假记载等情况，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本人/企业（单位）违反上述承诺，存在弄虚作假、虚构项目、刷单等违规违约行为，一经查实，自愿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取消项目申报资格、追回已享受的扶持政策及资金、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等处理决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承诺人/企业（单位）（签章）：

申请人签字：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日



